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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我院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实验室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效益，根

据原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

定本规定。 

一、教学实验室设置的基本原则 

1、教学实验室的设置必须适应我院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适应学科建设和

发展的需要，适应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的需要。要从学院实际出发，合理布局，

统筹规划，注重规模效益，避免小而全，分散重复。 

2、公共课、专业（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实验室原则上只设系（部）

集中管理的实验室，不重复设置实验项目相同的教学实验室。 

3、学院教学实验室的设置，调整，撤消与合并，必须经学院正式批准。 

二、正式建制的教学实验室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教学实验室必须有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和饱满的教学实验工作量。一般

情况下，基础实验室年总计实验工作量≥64800人时数；专业实验室每学年应承

担 5门以上课程实验教学任务，或年总计实验工作量≥3000人时数。 

2、完善的实验室建设规划。规划的制定应按上级批准的专业设置，培养目

标，教学任务以及现有条件为依据，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实验任务，

考核标准等内容。 

3、具有与完成教学任务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应具有符合实验技术工作要求

的实验用房及场地，教学实验室生均实验使用面积不小于 2平方米。 

4、有相对稳定的专职实验技术人员，一般不少于 3人，应有副高级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担任实验室主任； 

5、具有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三、教学实验室设置，调整，撤消与合并的申报和审批手续 

1、因教学需要新建实验室，应由系（部）根据学科发展进行充分论证，提

出筹建规划，经教务处审核，报学院批准。筹建工作结束，由教务处组织验收合

格后报学院人事处备案，由学院正式公布实验室建制。 

2、因实验教学任务变动需要调整，撤消或合并实验室，由系（部）提出申

请，教务处提出处理意见，报学院批准。经批准调整，撤消或合并实验室，由教

务处报人事处备案，其所属实验技术人员由系（部）提出调配意见，报人事处核



 

调。 

3、正式建制的教学实验室，长期不能履行教学实验任务的，由教务处组织

进行核查论证，提出调整或撤并意见。 

四、正式建制的教学实验室和经批准筹建的教学实验室有资格申请核定人员

编制，建立资产帐户，按教学实验室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五、为便于内部管理，正式建制的教学实验室根据工作需要，由实验室主任

提出申请，系（部）负责人批准，设立若干分室分别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教学

实验室分室，在经费分配以及其他各项管理工作中均不单列户头，不独立对外办

理有关业务。 

 

 

 

 

 

 

  


